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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 义 

   除非另有说明，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 

公司、新久利、股份

公司 
指 沈阳新久利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有限公司 指 沈阳新久利管业有限公司 

股东大会 指 沈阳新久利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

董事会 指 沈阳新久利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监事会 指 沈阳新久利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新久利合伙 指 沈阳新久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
主办券商、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律师事务所、律师 指 北京市邦盛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 

会计师事务所、会计

师 
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及其会计师 

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管理

的股份转让平台 

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 

关联关系 指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可

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 

注：本文中凡未特殊说明，尾数合计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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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：16,004,454股 

（二）发行价格：1.10元/股 

（三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

根据《沈阳新久利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6-050），公司新增资本时，公司原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

权。 

（四）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

1.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

根据本次股票发行实际结果，本次发行对象实际认购股份数量如

下： 

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股数(股) 认购金额(元) 

1 邓学祝 5,000,000   5,500,000.00  

2 
呼伦贝尔市硕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

公司 
5,000,000   5,500,000.00  

3 沈阳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,513,454   2,764,799.40  

4 张明尧 1,100,000   1,210,000.00  

5 袭建强 991,000   1,090,100.00  

6 李秉娜 800,000   880,000.00  

7 栾旭东 600,000   660,000.00  

合计 16,004,454   17,604,899.40  

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者以现金形式认购，未有以非现金资产认购

发行股份的情形。 

2.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

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共有5名自然人和2家公司参与认购，其具体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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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如下： 

（1）邓学祝.身份证号：51302319660925XXXX，女，1966年生，

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高中学历。2000年至2009年，任深圳

市捷达化工职员，深圳市德立美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，2009年至

2011年任东莞市铸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，2011年至今任深圳铸信化

工有限公司总经理，2015年至今任深圳市万晟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执行合伙人。 

（2）呼伦贝尔市硕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

名称 呼伦贝尔市硕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

住所/主要经营场所 
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海东项目区门牌号为经开区（海东）创业大街

59 号 

法人代表 黄俊仁 

注册资本 2000.000000 万人民币 

公司类型/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经营范围 

许可经营项目：无。 一般经营项目：室内装潢（可承担单位工程总造

价在捌佰万元以下的室内装饰工程任务）、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五金

交电、仪器仪表、电线电缆、陶瓷制品、金属材料、木制品销售；治沙

造林；房屋出租;塑料制品、塑料管道的制造销售；钢材销售;水利工程；

市政工程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。） 

成立日期 2009年 12月 01日 

营业期限 至 2029年 11月 30日 

（3）沈阳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名称 沈阳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/主要经营场所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286号 2502房间 

法人代表 袁伟 

注册资本 1000.000000 万人民币 

公司类型/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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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 

项目投资；实业投资；股权基金投资；非金融资产管理；经济信息咨询、

商务信息咨询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。） 

成立日期 2016年 04月 29日 

营业期限 至 2046年 04月 28日 

（4）张明尧，身份证号：21148119860802XXXX，男，1986年生，

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专学历。2009年毕业于沈阳化工学

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，自2009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技术主管。 

（5）袭建强，身份证号：21010619571013XXXX，男，1957年生，

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专学历。1984年至1997年，任沈阳

久利化学建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；1997年至2000年，任沈

阳久利化学建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；2001年至2003年，

任沈阳久利化学建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04年至2006

年，任新疆久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07年至2013年10月，任

沈阳新久利管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；2013年11月至2015年6月，任沈

阳新久利管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；2015年7月至今，任股份

公司董事长，任期三年。     

（6）李秉娜，身份证号：21120319641015XXXX，女，1964年生，

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专学历。1982年至2000年，任铁煤

集团晓明矿公司财务；2001年至2005年，任调兵山大药房经理；2006

年至2009年，个体户；2010年至2012年，调兵山盛天气体有限责任公

司财务主管；2013年至2015年6月，任沈阳新久利管业有限公司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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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；2015年7月至今，任股份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，任期三年。 

（7）栾旭东，身份证号：21062219770529XXXX，男，1977年生，

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学本科学历。2000至2002年，任沈

阳久利化学建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职员；2002年至2007年，任新

疆久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职员；2008年至2015年9月，任沈阳新久利

管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；2015年7月至今，任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，

任期三年；2015年10月至今，担任股份公司董事，任期三年。 

3.发行对象之间，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

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，袭建强为公司董事长，且与公司主要股东

李广达为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袭建强为公司股东新久

利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；李秉娜为公司的董事兼财务

总监；栾旭东为公司的董事兼董事会秘书。 

除上述情形外，发行对象之间、发行对象与新久利及主要股东之

间无其他关联关系。 

（五）本次发行后，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

  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袭建强和李广达，实际控制人均

为袭建强和李广达，未发生变化。 

（六）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

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累计股东人数为未超过200人，符合《非上

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

行的条件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。 

（七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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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，根据《挂

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

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《募

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的相关规定，新久利连同主办券商天风证券、调

兵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（以下简称“调兵山农信社”）于2017年7

月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截至2017年6月30日，新久利

股份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17,617,321.42元，其中17,604,899.40

元为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，12,422.02元为本次股票发行所募

集的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。公司不存在违规存放、使用募集资金的情

况。本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17,604,899.40元，已由认购对象按认

购公告的规定，于2017年6月30日（含当日）前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

资金专户：533812010121319073。截至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之

日，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。公司已出具承诺函，承诺

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定，尚未使用本次股

票发行募集资金，并承诺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《股票发行股份登

记的函》之前，不提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。 

（八）公司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

象 

    截至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之日，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、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

公司的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（九）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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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，本次股票发行计划募集的资金金额为不

超过 3,850.00 万元；根据本次股票发行结果，本次股票发行实际所

募集的资金金额为 1,760.49 万元。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

围内，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资金用途和本次股票发行结果，

在原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范围内，考虑公司已用自有资金偿还已到期

的银行借款或个人借款等因素，公司具体资金用途如下所示： 

序号 项目 预计使用资金金额（元） 

1 研发投入 4,320,399.40 

2 购买原材料 2,000,000.00 

3 偿还个人借款及其利息 9,370,000.00 

4 补充流动资金 1,914,500.00 

合计 - 17,604,899.40 

其中，公司研发投入具体明细如下： 

序号 项目 预计使用资金金额（元） 

1 办公室、实验室、场地租赁及装修     780,000.00  

2 实验室人员薪酬     100,000.00  

3 PVC改性试验设备系统     500,000.00  

4 高精度天平      60,000.00  

5 实验室空气净化设备      50,000.00  

6 多功能全自动搅拌器     200,000.00  

7 化学试验试剂     500,000.00  

8 试验材料   2,130,399.40  

合计 -   4,320,399.40  

截至 2017年 8 月 31 日，公司已用自有资金偿还应付于伟、曲宝

禹等个人借款。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拟偿还的个人借款明细如下

所示： 

序号 借款人 借款金额（元） 

1 袭建强 9,370,000.00  

合计 - 9,370,000.00   

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和流动资金测算结果，公司2017年度需新

增流动资金1,914,500.00元。此次募集资金拟补充公司2017年流动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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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金额为1,914,500.00元。 

根据股票发行方案，公司所需偿还银行贷款/借款的贷款类型、

金额、期限、利率如下： 

序

号 
借款银行 贷款类型 借款金额（元） 期限 年利率 

1 
调兵山市惠民村

镇银行 
抵押借款 2,000,000.00 

2016年 7月 20 日

-2017年 1月 20 日 
12% 

合

计 
-  2,000,000.00 - - 

公司于 2017 年 1 月同调兵山市惠民村镇银行签订上述银行借款

的《借款展期协议》，约定上述银行借款的到期期限展期至 2017 年

6 月 20日，展期期间，借款年利率仍为 12%。 

公司上述银行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，公司银行贷款用途不存在

不符合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》规定的情形。 

根据股票发行方案和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，公

司所需偿还应付袭建强个人借款的金额为 937.00 万元，公司拟偿还

的自袭建强先生借入的主要借款金额、借款期限、利率如下： 

序号 借款金额（元） 借入日期 借款期限 年利率 

1 1,000,000.00 2016年 10月 24日 12个月 无偿 

2 1,000,000.00 2016年 10月 26日 12个月 无偿 

3 300,000.00 2016年 11月 11日 12个月 无偿 

4 298,000.00 2016年 11月 18日 12个月 无偿 

5 2,000,000.00 2016年 12月 8日 12个月 无偿 

6 5,000,000.00 2016年 12月 9日 12个月 无偿 

合计 9,598,000.00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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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上述个人借款用途主要为购买原材料、支付工资和缴纳税款

等公司业务发展所需的经营性支出，公司上述个人借款用途不存在不

符合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》规定的情形。 

根据挂牌公司披露募集资金用途，调兵山市惠民村镇银行贷款已

于2017年1月20日到期。公司于2017年1月同调兵山市惠民村镇银行签

订上述银行借款的《借款展期协议》，约定上述银行借款的到期期限

展期至2017年6月20日，展期期间，借款年利率仍为12%。公司已用自

有资金于2017年6月偿还上笔贷款。 

二、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

（一）发行前后，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、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

情况 

1.本次发行前，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、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限售股数（股） 

1 袭建强  7,200,000.00   48.00  6,000,000 

2 李广达  4,800,000.00   32.00  4,000,000 

3 
沈阳新久利股权投资合

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 1,500,000.00   10.00  1,000,000 

4 张玲  1,000,000.00  6.67 0 

5 徐希伟  500,000.00  3.33 0 

2.本次发行后，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、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

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限售股数（股） 

1 袭建强 8,191,000.00  26.42   6,743,250.00  

2 邓学祝 5,000,000.00  16.13   -    

3 
呼伦贝尔市硕泽建筑装饰

工程有限公司 
5,000,000.00  16.13   -    

4 李广达 4,800,000.00  15.48   4,000,000.00  

5 
沈阳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 
2,513,454.00  8.11   -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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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限售股数（股） 

6 
沈阳新久利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 
1,500,000.00  4.84   1,000,000.00  

7 张明尧 1,100,000.00  3.55   -    

8 张玲 1,000,000.00  3.23   -    

9 李秉娜 800,000.00  2.58   600,000.00  

10 栾旭东 600,000.00  1.94   450,000.00  

（二）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、股东人数、资产结构、业务结构、

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

况 

1.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

股份性质 
发行前 发行后 

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

无 限

售 条

件 的

股份 

1、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 
2,000,000  13.33  2,247,750  7.25  

2、董事、监事及

高级管理人员 
-  -    350,000  1.13  

3、核心员工 -  -    1,100,000  3.55  

4、其它 2,000,000  13.33  14,513,454  46.81  

无限售条件的股

份合计 
4,000,000  26.67  18,211,204  58.74  

有 限

售 条

件 的

股份 

1、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 
10,000,000  66.67  10,743,250  34.65  

2、董事、监事及

高级管理人员 
-  -    1,050,000  3.39  

3、核心员工 -  -    0  -    

4、其它 1,000,000  6.67  1,000,000  3.23  

有限售条件的流

通股合计 
11,000,000  73.33  12,793,250  41.26  

总股本 15,000,000  100.00  31,004,454  100.00  

注：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 2.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

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5人；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6人，发行完

成后，公司股东人数为11人。 

3.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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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募集资金为17,604,899.40元，公司的总

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，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

降，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，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，

财务实力增强。 

4.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

本次股票发行前，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：主要生产PVC-U硬聚

氯乙烯给水管材、PVC-M高抗冲型给水管材、PE聚乙烯给水管材等等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：研发投入、支付工程款、购买

原材料、偿还个人借款及其利息、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。 

股票发行完成后，公司的业务结构为：公司主要生产PVC-U硬聚

氯乙烯给水管材、PVC-M高抗冲型给水管材、PE聚乙烯给水管材等。 

综上，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。 

5.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

本次股票发行前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为：本次发行前，公司的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袭建强和李广达，分别持有公司48%和32%

的股份。袭建强通过新久利合伙间接控制公司10%的股份，两人合计

控制公司90%的股份。 

本次发行后，控制权情况为：本次发行完成后，袭建强和李广达

分别持有公司26.42%和15.48%的股份。袭建强和李广达两人通过新久

利合伙间接共同控制公司4.84%的股份，两人合计控制公司46.74%的

股份。袭建强和李广达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。 

所以，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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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

序

号 

股东 

名称 
职务 

发行前 发行后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袭建强 董事长 7,200,000  48.00  8,191,000  26.42  

2 李广达 
董事、总经

理 
4,800,000  32.00  4,800,000  15.48  

3 栾旭东 
董事、董事

会秘书 
- - 600,000  1.94  

4 李秉娜 
董事、财务

总监 
- - 800,000  2.58  

5 卫力军 董事 - - - - 

6 胡野 监事会主席 - - - - 

7 刘沈 监事 - - - - 

8 王继香 职工监事 - - - - 

9 张明尧 核心员工 - - 1,100,000  3.55  

合计 12,000,000  80.00  15,491,000  49.96  

（三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

项目 
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

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6年度 

每股收益（全面摊薄）

（元） 
-0.08 0.08  0.04  

净资产收益率（全面摊

薄）（%） 
-9.84 8.09 3.80 

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

净额（元/股） 
-0.943 0.003 0.002 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0.97 1.04  1.07  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73.83 77.42 61.72 

流动比率（倍） 0.56 0.59 0.92 

速动比率（倍） 0.26 0.38 0.71 

注：1.本次股票发行前数据，是依据经审计的 2015、2016 年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计算。 

    2.本次股票发行后数据依据经审计的 2016 年财务报告相关数据，并按照发行增资后的

资产情况全面摊薄计算。 

三、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

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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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发行股票的法定限售安排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

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。本次发行对象中袭建强、栾旭东和李秉娜

均为公司的董事或高管，各自按其本人本次股票发行中所认购股数的

75%予以限售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股票自愿锁定的承诺 

无。 

四、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

（一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，符合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

股票发行的条件。 

（二）新久利制定的《公司章程》内容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

管指引第3号——章程必备条款》有关规定；各项规则、制度等能够

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；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职责清晰、

运行规范，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；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

会的召开程序、审议事项、决议情况等均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。公司不存在违反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

办法》第二章规定的情形。 

（三）新久利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，规范履行了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（四）新久利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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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五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

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。 

（六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、价格决策程序

合法、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七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符合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规范性要求。 

（八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股份支付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

则进行会计处理。 

（九）新久利现有股东和本次股票认购对象中不存在私募投

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，无需履行登记备案程序。 

（十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。 

（十一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单纯以认购本次发行股

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法人持股平台，符合相关规定。 

（十二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签订

附带业绩承诺及补偿、股份回购、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对赌协议的情

况。 

（十三）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。 

（十四）新久利不存在资金、资产被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关联方占用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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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1.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及信

息披露要求。2.新久利和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以及控股子公司等相关主体不属于失信联合惩

戒对象；新久利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3.本次股票

发行，为保障公司同中介机构沟通效率，公司本次发行的实际验资机

构亦随公司2016年审计机构的变更而变更。在发行过程中，新久利进

行2016年审计机构的变更，变更程序合法有效。本次发行中勤万信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验资报告合法有效。4.本次募集

资金用途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，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

地产开发业务，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，宗教投资。 

五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

   （一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，符合《非

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

发行的条件。 

   （二）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

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1.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股份支付，不适用股份支付

准则进行会计处理。2.新久利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

求及信息披露要求。3.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的《认购协议》不含特殊

条款。4.公司本次股票发行，在发行过程中进行审计机构的变更，变

更程序合法有效，本次审计机构出具验资报告合法有效。5.发行人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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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、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、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

司章程的规定，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

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，发

行人的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  （四）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《认购协议》系各方真实意

思表示，内容真实有效，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

合规，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。 

   （五）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符合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规范性要求。 

   （六）本次股票发行的限售安排 

   1.本次发行股票的法定限售安排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

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。本次发行对象中袭建强、栾旭东和李秉娜

均为公司的董事或高管，各自按其本人本次股票发行中所认购股数的

75%予以限售。 

2.本次发行股票自愿锁定的承诺 

无。 

   （七）根据股票发行认购协议及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，本次股票发

行不涉及估值调整的相关安排。 

   （八）根据股票发行认购协议及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，本次股票发

行的新增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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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发行股份的情形。 

   （九）公司现有股东和本次股票认购对象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

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，无需履行登记备案程序。 

    （十）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。 

    （十一）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代替他人认购或持股，也不存

在委托他人代为持股的情形。 

（十二）发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控股

子公司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

惩戒对象，发行人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票发行、发行对象认购

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不受失信联合惩戒制度限制，符合股转系统《关于

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》的要求。 

（十三）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：无。 

（十四）结论意见：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管理办法》、《业务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。 



六、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

全体    :

射 侈 \

栾旭东

卫力

刘沈

广达 栾旭东



沈阳新久利管业股份有限

七、备查文件 录

沈阳新久利 业 公 )

日


